
如何撰写审计报告事关重大。同样的基础业务工作量，写得好，给用户的感

觉好，事半功倍。这方面非标准格式报告（即非简式报告）显得特别明显，比如

事后审计报告、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尽职调查报告、商定程序报告等等。写得不

好，那就不好说了，事倍功半问题还算小，闹不好还会导致审计失败。所以文字

能力对于注册会计师是必备功夫，万万不能小觑。要避免审计失败，在审计报告

撰写方面要善于把握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应该写的必须写

这个说法实际体现了对注册会计师遵循职业道德的本质要求。我们知道维护

公众利益是注册会计师职业的显著特征。我们的《职业道德守则》，从思想道德、

利益纠葛、技术保证等角度，全方位地对注册会计师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基本原

则，即诚信、客观和公正、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保密以及良好

的执业行为作出了规范。笔者觉得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为了保证注册会计师

“讲实话”！想想也是，不然，社会要注册会计师干什么？



对执业注册会计师来说，从资格考试开始和每年的职业道德培训，这种“讲

实话”说教是不知炒过多少次的“冷饭”，但是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大家须臾不能

忘记的职业底线。如果对此规矩老是置之脑后，你的职业行为就容易跑偏。我们

所以前就有个注册会计师，因为在社保审计中发现一被审计单位少交社保基金几

十万元，动起歪脑筋，打算“应该写的不写”，作为对价，向被审计单位要价 4 万

元，不料被审计单位不买账，吵到我们所里来。结果那人落了个被所里开除的下

场。我想平时这个人脑中，这个职业底线肯定 “中空”了多少年。有同事说，这

人看着多老实，这回定是牛尾巴拍苍蝇——巧了，以前不知捞了多少钱。我说，

说谎就跟偷、抢、赌一样，会上瘾，戴上“惯”帽，早晚出事！诸位，我在这里不

是空灌“心灵鸡汤”，而是“雪中送炭”，肺腑之言。因为“应该写的必须写”是注册

会计师的护身符！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

（一）那年，所里派我去审某区市政委下属的一个著名商业景区管理所，该

管理所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加强商业景区内的商业管理。这块风水宝

地，如果没人管，肯定小贩多过游客，乱成一团。所长 40 多岁，应该说此人口

碑不错，管理有方，好像还是上海十大优秀青年之类。在工作接触中，我对他的

印象蛮好的，觉的人很忠厚，敬业、单位的钱也管得紧。在审计过程中，我发现

该管理所管辖下的数家商铺和流动照相摊的租金（当时租金都不高）相对偏低，

问为什么。所长解释是因为这几家铺面门前修路什么的。要来合同对照，也基本

一致。可能出于先入之见，我也就采信了他。可是在写报告草稿时，虽然我了解

到了该商业景区审计期间是有部分地段施工改造，但我由于不能确认施工对这几

个商铺的影响程度，便按习惯对于此类存有异常又吃不准的情况，先认定“应该

写的必须写”，披露了再说。我一向认为注册会计师只要说的是事实，就不怕写。

这样处理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有效地避免“应该写的没有写”的审计风险。如果是

征求意见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与被审计方沟通时可以试探对方态度。后来与

所长沟通时，我隐隐觉得他对这一条显得比较“感冒”，可能其性格比较内向，他

也没多辨说什么，就走了。事后会计过来说情了，说当时景区内修路，上面都晓

得的，能不写就不要写了，怕没事找事。老实说，会计没来之前我还犹豫过要不

要写，因为一来我觉得所长人确实挺老实的，二来异常金额也不大，在重要性之



内，与事业单位审计中常遇到的那些大把耍钱的单位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会

计来后，我觉得正式“必须写”了。

想不到的是审计报告交区市政委不久，就有消息传来：所长在办公室里自杀

了！留下十几岁的一个女儿和妻子。想不到审计工作与杀人有关，这给我心头留

下了一辈子抹不去的阴影！我太为那所长惋惜了，才 40 来岁。我算下来也不过

十来万元的事，退赔了，要是上级单位念其一贯表现再保一下，判不判都不一定。

我一直很后悔，如果事先能热心一点，开诚布公地与他谈谈，讲清利害关系，可

能对解开他的心结会有帮助，不至于……。那人太木讷了，我敢肯定他不是老油

子，连亲口向经办注册会计师开口求一下情都不敢试，最后可能心理承受能力太

差，终于被以前的“光环”压垮了。

事后我知道的情况让我冒了一身冷汗，原来区市政委就是因听到了些许“风

声”，才安排了这次审计。我庆幸自己坚持了“应该写的必须写”原则。

（二）“应该写的必须写”原则上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上面我所举的

例子，必须如实反映被审计单位应该披露的问题；还有一种就是如实反映审计范

围、审计过程、审计程序等审计实施情况。

第二种情况对于避免审计风险也非同小可，这是我看了一个审计案例后受到

的启发。该案例的矛盾在于：被审计单位股东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审计报告，

而会计师事务所辩称报告不实的原因是公司管理层提供了假账。案例的焦点就在

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公司管理层提供的统计表格出具的一份有关公司某工程项目

费用支出的审计报告。法院经了解，会计师事务所也根据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对表格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比如根据统计表上标明的会计凭证号，抽查了大

额支出的会计凭证等。问题出在该公司项目不止一个，管理层玩了“一女多嫁”

的把戏。账上一项开支，可以同时反映在几个项目的成本统计表上。而事务所又

未尽到对公司提供的统计表与其他所有项目统计表一起与会计账户进行勾稽复

核的义务。最终事务所败诉。

作为一个实务工作者，我能体会做此类项目的不易，因为如果被审计单位明

细项目成本做得好的话，事情就会很简单。但是我们所接触到的被审计单位大都



是中小企业，根本没有成本会计这一说，十家有九家成本核算大呼隆，从成本中

挖出一部分内容组成项目成本是常有的情况。要将其与其他项目进行勾稽，工作

量不是一眼眼！尤其在技术上，确认该等成本与项目的关联，超出了注册会计师

的专业胜任能力。这种项目要么不做，要做几乎就是这种乱象。我们现在所做的

科技基金项目大都存在这种情况。每个项目聘请专家，成本方面行不通。且又上

哪儿去找到专业对口的工程技术人员？科技基金审计确实存在很大的审计风险。

能够减轻些许风险的做法就是在审计报告中如实反映审计范围、审计过程、审计

程序等审计实施情况，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在上面的案例中，如果在审计报告中

表明对被审计单位的审计范围就是该单位提供的统计报表，结果就可能大为不同。

因为传统观念上，审计报告隐含的表达是“在会计资料查证的基础上发表的审计

意见”，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审计项目就是这种情况，不然为何“审计”这个概念

常常被“查帐”二字所替代？不加任何附加说明的审计报告一般会让审计报告使

用人以为你是在会计资料全面查证的基础上对审计项目发表的审计意见。显然明

确审计范围，如实反映审计过程、审计程序等审计实施情况有利于注册会计师少

背黑锅，减少审计风险。

我曾复核过这样一只报告，这是一个政府软件系统项目审价，参与企业三、

四家，有的还在外地，注册会计师根据这些单位提供的合同、发票、收料单等出

具了审计报告。我问与提供资料的单位账面情况核对否？回答说不好操作。老实

说，只根据合同、发票之类单据而不与被审计单位账面情况核对，项目成本的真

实性、合法性必然要大打折扣，内中可以玩的花样多了去了。摆在注册会计师面

前的客观的审计环境就是如此混乱！但简化审计程序的底线还是要守住，那就是

保证自己不被一棍子“打”死！所以我建议，审计范围绝对不能不动脑子按年报审

计标准格式依样画葫芦大包大揽，要明确表示审计范围只限定于被审计单位提供

的资料，必要时提及未进行账面核对的情况，以保证把审计风险降低到最低。

二、能不写的尽量不写

审计报告应严格按审计业务约定的审计目标、范围发表审计意见。经常看到

审计报告引言段中指明的审计范围与审计报告后面发表的审计意见不相一致。这

种情况一般易发生在专项审计报告中。比如人家请做你净资产审计，那么你应该



只对企业的净资产发表意见，无需对损益类科目进行描述，审计报告后也无需附

利润表，尽管也许你已对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在净资产审计过程中，我们对利

润表的审计，目的也就在于保证净资产金额的比较准确。以我的看法，净资产审

计根本无需审利润表，企业净资产的形成，是企业成立以来的生产经营的结果，

对其造成影响的不仅仅是近一两年损益的情况，我们之所以要看看最近一两年的

利润表，主要还是一种随大流的做法。实际上净资产审计同资产评估一样，就像

拿出一件古董，让你估估价，只不过对象变成了是一家企业。两者不同只是评价

的价值标准不同，资产评估用的一般是市场价，净资产审计用的是适用会计制度

的账面价。只要权属清楚，至于古董或者企业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怎样形成的，如

果客户没有特别的要求，按理注册会计师也同评估师，是没有义务管的。问题是

净资产审计至今没有明确的审计准则加以规范，以致在实务操作中，各所自行其

是。

除了净资产审计，经济责任审计也容易犯“贫嘴”的毛病，由于经济责任审计

要求内容广泛，没有必要按客户所有审计要求一一回答，总的原则是，有问题的

谈问题，没有问题的尽量不说没有问题。“不存在小金库”，“税收缴纳正常”诸如

此类的话，能不说尽量不说，因为你没有发现不等于不存在。实在对方要求你说

的，那就要在取得适当充分的审计证据后，你再说。绝对不能没有依据道听途说，

否则可能闯大祸。顺便说一下，报告文字忌用感叹词，慎用形容词，平铺直叙，

客观真实最好。我很同意我们这行是“照相机”的说法， 只要把事实反映清楚就

成。诸如“客户十分配合”之类贴金的话少说，因为这不是我们鉴证的内容，也容

易造成不独立的形象，弄不好还会引起我们客户对立方的质疑。所以切记“言多

必失”的古训。再说“少说话”起码在文字和数字方面也容易少出错。

三、能不肯定的尽量不肯定

审计报告撰写的过程中还要有这个概念：能不肯定的尽量不肯定。避免“不

存在”、“没有”等用词，要习惯用“未发现”“未查证”等词语。我看有的经济责任审

计报告，问题写了一大堆，最后来个“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被审计单位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我说这种情况应该保留意见，他们辨“这又

不是年报审计，没有意见类型”。我不知该怎么应答。这里他（她）将审计准则



的应用形式化了，有点死搬硬套。其实不用死记硬背审计准则的规定，上面说得

的问题，已经违背了基本的逻辑常识，好比一家五口人，四口是坏蛋，结论是总

体是这家人家是好人，这能行得通吗？这就应了我在文章开头讲的，属于“注意

力往往集中在高深的枝叶上去了，反倒忘了基本概念”的这种情况。

另外，要注意我们审计报告开头“注册会计师责任段”不要“贴”顺手了，出什

么报告都硬往上套，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写的。该段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揭示

了我们审计执行的标准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这是一个很规范、高要求

的标准。注册会计师涉及诉讼，法院裁定注册会计师是否有错的依据就是“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于有些非年报审计业务，按审计准则难以实施审计程

序的，就不能轻易说我们审计执行的标准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我们做过这样一个项目，接受本市某一品牌大学（以下简称 A 校）的委托，

对其下属二级学院的某郊区分院（以下简称分院）院长进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的初步了解，我就发现该项目有点“怪”，怪就怪在：这样

一个区域独立、不靠上级经费拨款自收自支、有着上千学生的独立办学单位居然

没有会计报表！被审计单位能够提供的全部审计资料就是从 A 校财务处电脑里拉

出来的经费支出、代办费支出、其他支出、食堂支出四个支出类明细帐。连单独

的收入账页也没有（A 校统一收费，不按收费单位单独记帐）。显然这样的单位

是不具备按审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全面的审计评价的。但是这种情况在我国高校中

并非绝无仅有。这所大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校规模扩大几十倍，二级学院、三

级学院多达几十个，仍然实施统一报账制，只不过在账上多出了几十个核算号，

也就是说将一个独立教学单位复杂的经济活动在某个核算号名下进行流水核算。

且不论这种财务核算体制在财务信息披露上的重大瑕疵，如何认定这些单位

负责人的经济责任，是摆在经济责任考核者面前的一道难题。经济责任考核全靠

数据说话，没有真实、可靠、全面、细分的财务会计信息，会有科学、正确的经

济责任认定吗？事实上，我们在对分院“收”和“支”的审计的过程中，通过试编平

衡表，就发现该分院的“收”、“支”不平。因为没有独立的会计报表，费了老鼻子

劲，才找出收支不平的原因。其中有已已收回的债权（因为分院的四个支出明细



核算账上无法反应，就直接记在在总校的其他应收款的贷方）；有分院的上级单

位二级学院代垫的几十万费用“忘了”权属，作为分院开支记在分院的头上；还有

人家欠分院的费用没有反映；此外我们在或有事项查证的过程中，发现分院还存

在较大的应付款项等。由此，是一个经济责任体，却没有确认经济责任必须的独

立会计核算，不符合《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三级核算的规定。所以根据《中

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我们认为分院未能执行国家规定的会计制度，提供的会

计资料不能全面反映分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只能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对此校方拒绝接受。最后协调下来，我们改变了执业标准，按校方的内审标准出

具了审计报告，减少了不必要的审计风险。


